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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中生态”、“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１６２

号文同意注

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冠中生态”，股票

代码为“

３００９４８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３３４

万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

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１６．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６８．８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６５．１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３

元

／

股。

根据《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４８７．５３７０２

倍，超

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的

２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０２．０５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１．９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２２６８４７０％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６

，

１６２．６２６６６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３０５

，

７８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４６

，

９７５

，

１４０．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７２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７８

，

３６０．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０１９

，

６１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５６

，

２５５

，

０４７．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８１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

，

４５３．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２

，

０１９

，

６１９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０７

，

８９９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５％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８％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

，

６０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８９

，

８１３．００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６％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２５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冠中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海泰新光”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2,17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

9月29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90号文注册同意。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泰新光” ，扩位简称为“青岛海泰新

光” ，股票代码为“688677”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

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5.76元/股，发行数量为

2,178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326.70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为326.7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95.9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55.3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1,851.3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启动回拨前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832.5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将185.15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10.8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6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740.5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40.00%。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59187%。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2月1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

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国泰君

安君享科创板海泰新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

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初始认购

股数（万

股）

获配股数（万

股）

获配金额

（不含佣金）

（万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万元）

限售期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

公司

108.90 108.90 3,894.264000 一 24个月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海

泰新光1号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17.80 217.80 7,788.528000 38.942640 12个月

合计 326.70 326.70 11,682.792000 38.942640 一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7,397,083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264,519,688.08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7,917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83,111.92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1,108,000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97,222,08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986,116.84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1年2月19日（T+3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3605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海泰新光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

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526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

对应的账户数量为453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

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780,00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2%，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1%，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5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917股，包销金额为283,111.92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发行数量的

比例为0.04%。

2021年2月2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和

网上、网下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

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发行人：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德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５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

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５９

元

／

股。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０３．０４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约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４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５６６８７％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

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联德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

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４２４

，

６４２４

，

６０１０

末“

５

”位数

９８４８０

，

４８４８０

，

６２３７３

末“

６

”位数

８９５４０３

，

６９５４０３

，

４９５４０３

，

２９５４０３

，

０９５４０３

末“

７

”位数

８６３０３１６

，

６６３０３１６

，

４６３０３１６

，

２６３０３１６

，

０６３０３１６

，

４１９６７８０

末“

８

”位数

０１２７０６２９

，

２１２７０６２９

，

４１２７０６２９

，

６１２７０６２９

，

８１２７０６２９

，

３４１３４０５５

末“

９

”位数

０８７１６４７３９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联德股份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４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联德股份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

２

，

８６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２

，

０４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

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个配

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

２

，

８５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１２

，

０４０

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７９８

，

５８０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询价时拟申购

价格（元

／

股）

初步询价时拟申

购数量（万股）

１

秦黎 秦黎

Ａ１５１８４１０４４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２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伟尔德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Ｂ８８８５３０５１６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３

沈立红 沈立红

Ａ７４１０２０１３０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４

王辉 王辉

Ａ１１６１５７１１７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５

魏平华 魏平华

Ａ１９５２０８６８７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６

尹显峰 尹显峰

Ａ３５４４８２０８８ １５．５９ ４００

７

周明华 周明华

Ａ２９７１２１９２０ １５．５９ ４００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１

，

３６５

，

６４０ ２８．４６％ ３

，

０１４

，

７９６ ５０．２５％ ０．０２２０７６０７％

Ｂ

类投资者

８５９

，

２００ １７．９１％ １

，

２０９

，

３２４ ２０．１６％ ０．０１４０７５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５７３

，

７４０ ５３．６４％ １

，

７７５

，

８８０ ２９．６０％ ０．００６９００００％

合计

４

，

７９８

，

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５０３７０％

注：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１２１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发行人：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0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500,000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75,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698,665股，占

发行总数量的13.59%，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6,33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7,613,835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49%；网上发行数量为

3,187,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51%。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10,801,335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

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1年2月1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极米科技” 股票3,187,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2月23日（T+2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2月23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133.73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23日（T+2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

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限售账户将在2021年2月24日（T+3日）网下投资

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将按

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

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316,013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1,555,949.2500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048589%。

配号总数为31,118,98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031,118,9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为1,698,665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3.59%，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76,335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81.4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080,500股）从网下回拨

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533,335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49%；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268,000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51%。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74302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2月22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2月2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2日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4,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57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不超过47,000,000股，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28,200,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8,800,000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

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定于2021年2月23日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2月23日（周二）14:00一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2021年2月9日（T-6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

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73� �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1-013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关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1），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董事

会秘书钟建军先生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窗口期内不增持），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协议大宗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不低于50万股，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00元/股。

公司于近日收到钟建军先生发来的《股份增持计划进展告知函》，截至2021年2月19日，以上增持

数量过半，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的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万股）

钟建军

集中竞价

2021年2月10日至

2021年2月19日

36.54元/股 25.06

合计 25.06

二、 本次增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增持计划公布

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钟建军

合计持有股份 8,853,188 0.96% 9,103,788 0.99%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8,853,188 0.96% 9,103,788 0.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 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认可公

司股票的投资价值。

2、本次拟增持股份数量：本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50�万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3.00元/股。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 （除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准增持的期间之外）。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停牌，增持计划将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协议大宗交易方

式增持公司股票。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也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7、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8、 钟建军先生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等行

为。 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

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五、 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钟建军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1-015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1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388,947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你公司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批复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并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62878517

联系邮件：securities@grgbanking.com

2、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龚建伟、李少杰

联系部门：投资银行部

联系电话：020-38381065、020-38381453

联系邮件：gongjianwei@csc.com.cn、lishaojie@csc.com.cn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52�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2021-016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有神州控股股票权益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披露权益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百分率数字上升或下降，

导致权益跨越百分率整数时，须对其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情况进行申报，申报完成后，相关持股信息会在

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上公开披露。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市场情况减持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

司（股票简称“神州控股” 、股票代码“00861.HK” ）股票，截至2021年2月16日收盘，公司持有神州控股

181,120,250股普通股，占其现已发行普通股总股份1,672,497,376股的10.83%，达到香港联交所披露

权益标准，公司已于2021年2月19日在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进行了公开披露。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新金融工具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所持神州控股股票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 公司出售股票累计

利得计入留存收益，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对投资事项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2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表

1 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89号公寓1幢3层3单元301室

3 挂牌价格 1650万元

4 挂牌期限 20个工作日

5 联系人 陈女士

6 联系电话 010-83143014


